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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底峽尊者的證悟功德部分，可分為三方面，即戒、定、慧三方面。首先是戒方面的功德。

一般而言，戒體分為三種：別解脫戒、菩薩戒及金剛密乘戒。上次講到別解脫戒的部分。尊者依大眾部的持律上座，得到加行位的戒鎧大德而得到戒體。

次，具足菩薩戒者，尊者於修習慈悲為本菩提心之教授，雖曾多所參學，別經久時，特依金洲大師修習由彌勒文殊及無著寂天輾轉傳來最勝教授，於自他相換之菩提心隨得生起。
此處是講尊者具足菩薩戒的部份。「尊者於修習慈悲為本菩提心之教授」，提到修習慈悲為本的菩提心教授，此處需知道何謂慈心、悲心。以菩提心為本的慈心跟悲心何等重要，之後在上士道時會仔細講說。

所謂慈心，即希望一切有情都能得到樂以及樂因，這樣的心叫做慈心。

所謂悲心，即希望一切有情都能遠離苦及苦因，這樣的心叫做悲心。

意即發起讓一切有情離苦得樂的心，便是慈悲心，修學以此慈悲為本的菩提心，即本文中所提的「最勝教授」。

修行慈悲為本的菩提心教授，乃從佛陀處而輾轉傳承，內容相當廣泛。而阿底峽尊者圓滿地獲得此一以慈悲心為本的菩提心教授，無論是聞、思、修，均有得到傳承教授。阿底峽尊者對於修行慈悲心為本的菩提心教授，是特依止金洲大師而修學，金洲大師是處於印度尼細亞（印尼）。

尊者為了向金洲大師修習殊勝菩提心，自印度坐了十三個月的船，然後到了印尼，依止金洲大師學習「彌勒文殊及無著寂天輾轉傳來最勝教授」，尊者所接受的教授，為彌勒文殊所傳承自導師釋迦牟尼佛的菩提心教授，導師佛所傳的菩提心教授，可分為傳給彌勒菩薩及文殊菩薩的教授，兩種教授都相當殊勝。

這兩種教授的源頭都是導師釋迦牟尼佛，一支傳給彌勒菩薩後，再傳予無著菩薩，輾轉而至金洲大師；另一支則是傳予文殊菩薩，再傳給寂天菩薩，而後傳到金洲大師，因此金洲大師具足兩種菩提心教授的傳承。

菩提心在心續當中，不容易生起。因此，首先要先瞭解何謂菩提心，接著透過聽聞、思惟、修持的階段，之後方能在心續當中，如實升起。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教授，極其殊勝。

而這兩支菩提心教授，一支是指自他相換的教授，一支是七因果口訣，兩者都是修習菩提心非常重要的教授。七因果口訣的傳承，是剛剛所講的由導師傳給彌勒菩薩，再傳給無著菩薩，最後輾轉傳到金洲大師處；自他相換的修法則是導師佛傳予文殊菩薩，再傳給寂天菩薩，之後傳給金洲大師。兩者當中，自他交換的菩提心教授較難，較不容易修持。有關菩提心的兩種教授，在上士道處，會有更詳盡的解說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部分。

如同上述，由於金洲大師獲得了兩支菩提心教授的傳承，往後阿底峽尊者依止金洲大師學習時，自然也傳承了這兩支最殊勝的菩提心教授。尊者隨金洲大師學習這兩種教授後，便造了菩提道燈論，而如同前幾次上課所提到的，現在的略論，是以道燈論為主的著作，可以說是其註解。

雖曾多所參學，別經久時，特依金洲大師修習由彌勒文殊及無著寂天輾轉傳來最勝教授，於自他相換之菩提心隨得生起。

那麼，何謂「自他交換菩提心的教授」？則是以別人為重，自己不重要，他人的重要性遠勝自己，簡稱為自他相換的菩提心。而何謂菩提心？主要是希求能夠圓滿一切如母有情的利益，為了成辦如母有情的安樂，令其遠離種種痛苦，並獲得最究竟的果位，這樣的發心，即所謂的菩提心。

由願入行而受學處，廣修諸行，毫無違越
「由願入行而受學處，廣修諸行」，一般而言，菩提心又分為兩類，即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，兩者以願菩提心為先，後方有行菩提心。先得到願菩提心後，實踐了才算圓滿行菩提心。

何謂願菩提心？即承許、誓言之屬。承許者何？「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利益，希望成就佛果」，發心如此，即稱為願菩提心。除此之外，「為了利益一切如母有情，希望一切有情均能離苦得樂」發心如此，亦稱願菩提心。總而言之，願心即除了希望自己能夠得到最究竟的佛果外，更希望一切有情均能離苦得樂。

然而，雖然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利益，而希求自成佛果的發心相當好，只是光發願仍是不足，重要的是必須要實踐。如同要到遠方，心裡卻只是想著要去、要去，每天光想著，是到不了的，除非腳踩出去，走向該方後才有可能到達。這就是願心和行心的差別。

雖然如此，要生起願心已是很不容易，一旦真的生起，亦值得讚嘆。然而，若單單只有願菩提心，仍稍嫌不足。因為只是希望著一切如母有情能夠離苦得樂，希望自己能夠成就佛果，卻沒有實踐的功夫，不能夠達成。

那麼，行心該如何實踐？欲實踐菩薩行，首先需受菩薩戒，沒有菩薩戒，便沒有菩薩行。該如何獲得菩薩戒？首先要在一位大乘善知識的師長前，受大乘的菩薩戒。一般分為十八重罪，四十六輕罪。受持了菩薩戒的行者，則必須好好地持守戒律，方能慢慢的趨向菩提。受菩薩戒前也該多聽聞，方能了知佛陀所制訂的菩薩戒，所遮止之處為哪些，即何者該做，何者不該做等。

欲行大乘道，對於大乘的菩薩戒則該要好好了解。好比要受五戒前，先要對五戒戒條做一番了解，如同軍人要打仗，對於仇敵為何、對其動向不了解，只會徒勞而返。五戒當中的前四戒，包含在八關齋戒中。出家沙彌戒有三十六條，出家比丘戒有二百五十三條，菩薩戒則有重罪十八條，輕罪四十六條，密乘戒的條目有十四根本墮跟八條粗罪。

為了能夠利益如母有情，為了自他都能圓滿佛果，而發願行持屬於願心。承許這樣的願心後，實踐時要先受菩薩戒。菩薩戒的內涵主要是廣行六度，即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

生起願心、受行心菩薩戒後，便要實踐六度，阿底峽尊者對這於願心後入行心的所學處「廣修諸行，毫無違越」，除了該修持的一切行持外，毫無違越是指諸佛所制訂的菩薩戒中，遮罪的部份，即何者該做，何者不該做的部分，尊者都能夠很圓滿地持守，毫無違越。接下來進入尊者接受金剛乘戒的部份，金剛乘戒即密乘戒。

後具足金剛乘戒者，已具觀自身成本尊之生起次第，及金剛心圓滿之三摩地，隨成瑜伽之尊，已具觀自身成本尊之生起次第
密法當中，有生起次第跟圓滿次第，非常深奧的次第，不容易解釋。可以說密法幾乎都可以含攝在這二次第中，生起次第為自成本尊的部分，即把自己觀想成本尊。此處是指尊者在觀自身為本尊生起次第，以及圓滿金剛心的次第修持上，均善巧修持而達到相當高的證悟、證量。

特別於所制禁戒無所違越，諸三昧耶如理守護
這句解釋了尊者對於密乘戒當中，十四根本罪和八種粗墮，均嚴謹的持守，沒有超越違犯，如理守護。

如上三種禁戒，非僅受時暫起勇進，亦於受後各別隨行，終不違犯

尊者並不是只有在受戒時發起精進心，受戒後便不精進，而是指不論受時、受後都十分精進地守護、實踐，所以說「非僅受時暫起勇進」。

設有違越，亦即各依還淨儀軌除罪清淨

由於密乘戒當中有些極微細的戒條，有時很難持守，而一旦阿底峽尊者，知道自己有所違犯，會馬上藉由清淨、還淨的儀軌，將過患消除。

以上所說的，是阿底峽尊者對於持守戒律，達到圓滿精進之境。接下來是阿底峽尊者於定學上的功德。

具足定學有二，一共者，得止中心之堪能，二不共者，證得最極堅固之生起次第
共者，指不分內外道之定學；不共者，是指密乘定學。

不共的部分，阿底峽尊者修持禪定，達到最堅固、生起次第達到最圓滿。而後又修禁制之行六年或云三年，是高證悟的密法修行者，層次非常的高，不容易經由解說而了解。

具足慧學有二，一共者，謂得止觀雙運之觀行三昧，不共者，成就圓滿次第之殊勝三昧
共者是指內外所共的修止觀方法，尊者都已臻至圓滿的境界，達到止觀雙運而所生的慧。不共處則是指圓滿次第的部份，同樣的不容易解說。

以上所講述的，是阿底峽尊者自出生，修學、出家後，所獲得的教、證兩種功德。

乙三於佛教中所做之事業分二，丙初於印度所作，丙二於西藏所作
即對阿底峽尊者於獲得教證的功德後，對於佛教所做的事業。書上對阿底峽尊者的介紹相當簡略，他的傳記相當的廣泛，內容相當多。

今初於印度所作，於金剛座大菩提寺，曾經三次制諸外道令受佛教
首先是阿底峽尊者在印度對於佛教所行的事業。文中提到，阿底峽尊者在金剛座旁的大菩提寺，曾經接受三次外道的挑釁辯論，阿底峽尊者一一將其折服，反而令這些外道變成了佛教徒。

復於內宗上下諸部，有未達及邪解疑惑等垢者，洗除令淨，增長正法

佛教分為有部、經部、唯識等「上下諸宗」，這些宗派對於本身教理有所不了解，無法圓滿解釋、產生顛倒或疑惑時，便會去請教阿底峽尊者，尊者一一為其釋疑排惑，一切的誤解跟疑惑處，都能令其得到正解，增長對正法的了解。因此而能鞏固佛教，令正法如同太陽一般的發光。各派對尊者「均極愛敬，不分部類，視同頂髻」，上下諸宗，對阿底峽尊者均生起極深的敬仰及清淨的信心，不分何派何宗，均視尊者為最尊最上者。

丙二於西藏所作，藏人迎請入藏弘法，雖經多次，均未邀允，嗣當藏王菩提光秉政時，復迭派使臣延聘尊者，乃蒙降臨
西藏人要迎請阿底峽尊者入藏弘法，前前後後派了相當多人去迎請，但都無法圓滿達成，這是在藏王智慧光的時代；後來他的姪子菩提光的時代，派了諸多學者前去迎請方成功。迎請者當中有羅扎瓦精進獅子（人名）、還有拿錯羅札瓦等等。而當初引請尊者入藏時，則先到了西藏阿里地方。

依眾勸請，整理教務，著有菩提道炬論等，總攝一切顯密心要

據說，阿底峽尊者到了西藏後，在西藏造了許多論著，將藏地一些對於佛教正法的錯謬不清、無法解釋經教的部分，做了整理，澄清錯謬雜難處。這些論著當中，最主要者為菩提道燈論，該論集合了一切顯密的心要。

前後遊往藏衛將二十年，教化無數，具根器者，皆蒙利益

阿底峽尊者初入藏時，在山阿里住了三年，而後在里塘、衛藏等地方前後加起來共二十年。在這些地方，尊者教化了無量無邊的有情，上至國王、下至市井小民，都來修學佛法，一些特別具有根器者，得以好好修習正法，獲得最善利益。

如是開顯能仁之密意而造論釋，其能作者，應具三種圓滿之因，

1， 須於所知五明處善巧，

2， 於修持之要義須有從釋尊輾轉傳來，師師相授，中無斷絕之教授，
3， 須見本尊得蒙印許。隨具其一雖能造論，然以全具最為圓滿，大阿闍黎於此三者皆悉具足。
一般而言，要對能仁佛陀之密意著作註解時，須具備三個條件。

第1， 須對五明處極為善巧；

第2， 自佛陀輾轉傳下至諸祖師正士的教授，必須無有間斷；

第3， 必須親見本尊，並蒙本尊告知可以著論。

這三個條件任一具足者，便可造論，三者皆備是為最圓滿。阿底峽尊者，則屬三者皆具。

方才的第三：須見本尊得蒙印許。阿底峽尊者親見哪些本尊，獲得本尊的攝受？如拿錯羅乍瓦讚嘆阿底峽尊者的偈頌：

「具德喜金剛，建立三昧王，勇識世自在，尊勝度母等，蒙現身開許，夢中或現前，深廣微妙法，尊者常得聞。」

裡面共提到四位本尊，具德喜金剛、建立三昧王、勇識世自在（即觀世音菩薩）及尊勝度母四位。

接著是尊者的上師傳承部份。

喇嘛傳承者，佛教之傳承有二，即共中下士道之小乘教法，與不共之大乘教法，大乘教中，又分波羅密多乘，與金剛乘。初又分三支，即深觀一派，與文殊彌勒二廣行派是。
藏文本中並無「小乘教法」四字。大乘教法當中的波羅密多乘即一般的顯乘，金剛乘則指密乘。顯乘又分為三支，即深觀派傳承者一，與文殊彌勒廣行派傳承二，廣行派傳承又分二支。

須要特別解釋的，是「與文殊彌勒二廣行派是」一句。方才提到菩提心教授時，有提到由文殊菩薩傳給寂天菩薩的一支，令一支則是由彌勒菩薩傳給無著菩薩，此二者是為廣行派的傳承。

因此文當中才會分為三支，即勝觀傳承的深觀派，以及行持部份的文殊彌勒二廣行派傳承。

金剛乘中，復有各種傳承，皆已圓滿獲得
金剛密乘當中有五種傳承，文中並沒有詳述哪五個傳承。此五個傳承，尊者都圓滿地獲得。接著是尊者所依止、親近過的善知識。

其曾所親近之善知識，如讚云：「常得依止師，馨底巴金洲，覺賢吉祥智，多得悉地者。別自龍樹來，一一遞相承，深觀及廣行，教授尊者有。」如是善知識中得成就者，共稱十二，餘者亦多。
阿底峽尊者所親近的善知識，如拿錯譯師的讚文中所寫的，馨底巴、金洲、覺賢吉祥智等人是「多得悉地者」。悉地是成就的意思。還有自龍樹菩薩以降一一相承的深觀、廣行教授，尊者都圓滿具有。而像這樣得到成就的善知識，共有十二位，但還有很多沒有列進去。

通五明者，略如上說。
五明為哪五明？尊者是如何具足五明？這在之前都也有解釋過了。

故此闍黎善能決擇佛之密意
阿底峽尊者對於決擇佛陀的密意，已經通達了解，對其顛倒跟錯誤，均一一滅除。

其弟子中最著名者，印度則有比朵巴，法生慧，中道獅子，地藏密友等。藏中堪能繼持法藏者頗不乏人，其最能紹承增廣師之事業者，當推種敦傑為上首。以上略釋作者之重要詳如尊者本傳等所明。
其弟子中最著名者，在印度有比朵巴，法生慧，中道獅子，地藏密友等五位。

藏文中提到，最主要能紹承法統者有三位，第一位，寶賢就是仁欽桑波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譯師；第二位，拿錯譯師，則是當初國王派去引請阿底峽尊者那位；第三是國王菩提光。除此之外仍有許多弟子。

阿底峽尊者在西藏時，當住在一個地方時，便會有跟隨他學習的弟子。在衛藏主要有三位，即窟、麻、種，這是名字的簡稱。最重要的是種敦巴大師，他是阿底峽尊者最主要的傳承弟子。當初阿底峽尊者未到印度時，度母便曾授記告知尊者，將來到西藏時，會有一個弟子叫種敦巴，他是最能繼承法統的弟子。這樣的授記不止一次，而是多次由度母所授記。

以上是尊者的傳記，然而只是一小部份的解釋而已，若要詳加了解，可以看阿底峽尊者的傳記，大概像略論一樣大小。

至此，「菩提道次第之引導分四」當中，「第一，為明法源清淨故，釋作者之重要」的部份已經解說完畢，接著要進入第二點的部份。

宣說道次第時，有四個科判，至今日的課程為止，已經講述了「今於此菩提道次第之引導分四，一為明法源清淨故，釋作者之重要」，現在進入第二點。
二 為於教授生敬信故，釋法之重要
本論為菩提道次第略論，是宗大師所做，那這部道次第是依何而做？乃依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而做。當中提到，菩提道炬論所具有的特色及其重要性，共分為三個特色、四種重要，合而為七。
阿底峽尊者著作了許多論著，當中最有名的即道炬論。道炬論當中總攝一切顯密的要義。其第一個特色即「所學圓滿」。
甲二法者
此教授之根據，為菩提道炬論，而道炬論乃尊者一切著述中之根本，以能總攝顯密要義故，所說圓滿。以能調心為次第故，易得受持。以能善巧性相兩宗，嚴飾二師教授故，勝餘軌式。欲明此道炬論教授之殊勝，當分四科。
第一個特色：所學圓滿。如同內文所述，「以能總攝顯密要義故，所學圓滿」，因其包含了顯密諸法的精要，因此而說所學圓滿。

第二點，「以能調心為次第故，易得受持」。學習道炬論對於調心的修持，其法門能輕易地駕輕就熟，容易實踐。從開始到現在為止，均屬前行而非正行的部分，這邊提到的調心次第、修行方法，在正行本文當中，都會詳細提到。

第三點，「以能善巧性相兩宗，嚴飾二師教授故，勝餘軌式。」兩大車軌為何？二師教授為何？
兩大車軌，為無著菩薩和龍樹菩薩兩大車軌師，開設師。兩大車軌的傳承之前已經有講述過了，其傳承均是從導師釋迦牟尼佛，傳給文殊菩薩再傳給龍樹菩薩，是為深觀派的傳承；導師釋迦牟尼佛傳給彌勒菩薩，再傳給無著菩薩，是為廣行派的傳承。這兩大車軌，主要是指深觀派的龍樹菩薩跟廣行派的無著菩薩二者。

兩大車軌，或是兩大傳承－深觀、廣行的傳承，阿底峽尊者均獲得傳承。龍樹菩薩次第傳給一位名為正理杜鵑的祖師後，傳給阿底峽尊者；無著菩薩次第傳給金洲大師，再傳給阿底峽尊者。阿底峽尊者傳承了金洲大師的廣行派口訣，也傳承了正理杜鵑大師的深觀派口訣，依此而造了菩提道燈論。
導師釋尊所講授的佛經，既多且廣，當中義理既深又廣。這些經典當中，所講說的內容均不一樣，有時詮釋見的部分，有時詮釋行的部分，有時詮釋密法，有時講述上士道的修行方式等等，均是針對某一族群、某一種有情而宣說，對於一個初業有情（初學者）而言，要了解經中涵義，很難掌握。菩提道燈論，次第地講述了首先該如何修持，循序漸進地將次第清楚劃分，令修持者得以容易地修持，不致混亂。

第一點的「能總攝顯密要義故，所說圓滿」是什麼意思？如同上述，導師釋迦牟尼佛的八萬四千法門，三藏要義，又多又廣，然而這部道燈論，能完全將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要義，全部詮釋，以頁數來說，道燈論大約五、六張紙而已，卻能夠詮釋佛陀一切經典顯密的要義，極其不可思議。

第二「以能調心為次第故，易得受持」了解方才所說的教授後，該如何修持，循序、按步就班地修持，相形容易。

第三「以能善巧性相兩宗，嚴飾二師教授故，勝餘軌式」。為何說是兩大車軌？首先得先對兩位開設師有所認識。佛陀未入涅槃前，宣說了大乘的法和小乘的法。大乘法當中，又分為顯及密。然而，佛陀曾講過，當他入涅盤後，大乘的教法將慢慢沒落，此時小乘教法將逐漸興盛。

佛陀入涅盤後四百年，龍樹菩薩在南方降生弘法，顯密的經典當中均有提及：將來會有一位弘揚中觀宗的祖師，會復興大乘法義。

佛陀入涅槃後九百年，一位名為無著菩薩的大聖者，如同龍樹菩薩，亦蒙佛陀在經典中授記：將有一位大聖者無著菩薩弘揚唯識派的教理。

大乘教法當中，最主要的是中觀派跟唯識派的見解。中觀的教理，主要是由龍樹菩薩樹立弘揚；唯識的教理，主要是由無著菩薩弘揚宣說；因此稱這其二者為二大開設師。
接下來是四種殊勝（重要）：

欲明此道炬論教授之殊勝，當分四科，
乙初　會通佛說一切經教互不相違之殊勝。

乙二　顯示一切經皆為教授之殊勝。

乙三　易得佛密意之殊勝。

乙四　自能滅除極大惡行之殊勝。

佛陀誕生於印度，而他說法的目的，並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一切有情，依所化機的根性而說法。

而要說法，則須觀待有情，該如何利益有情，為有情說各種法。之前曾經譬喻過，如同世間醫者，開藥時須以病人的角度開藥，而非自己想開什麼藥便開什麼。先觀察病人的病情症狀，思惟適合他的藥，不可隨心所欲地開處方，否則救人不成，反會有傷害。佛陀說法亦同，完全是觀待所化機，針對所化機其根性的上、中、劣，瞭解其所需者何，為其宣說適合的法門，方能治療其煩惱病，否則如同亂開藥的醫生，救人不成，反害到對方，要利益對方反而害了他。
佛陀說法，主要分為三轉法輪。對於初轉法輪時，為針對根性較鈍者而講述四諦法門，屬於較為基礎粗分法。這是由於所化機屬根性較鈍者而言。初轉法輪所化機，認為諸法均為實有，因此佛陀觀察後，為其宣說。

二轉法輪，佛陀在靈鷲山宣說甚深空性，為中觀相關的思想。因中觀宗的思想，是屬於上根思想，因此可以知道在二轉法輪時，佛陀是針對上根的所化機，而講述最甚深的空性。以初轉法門而言，一切性相都是成立的，所以一切法門都是依性相而成立；然而在二轉法輪時，自佛陀為所化機而開示的甚深空性義理，便可瞭解知道初轉法門為不了義，因為從二轉法輪的中觀思想，便可以清楚的知道，「一切法非自性成立」。

如果不經思惟地聽佛陀所說初轉法輪後，再聽二轉法輪，會產生矛盾。因此，初轉時講一切法是依性相所成立，二轉時卻說一切法都不是依性相所成立，這不是前後矛盾嗎？
如同上述，世間醫生看診時，如病人是感冒，醫生便會開最適合他的感冒藥、腳痛開治療腳痛的藥給他，不懂得看病或是開藥的人，會感覺醫生為何又開這個又開那個，感覺上是自相矛盾。然而，這不是醫生的過失，主要是依著病人的病情而開藥故，為了病人好，依其所需而開處方，依其需要之故。佛陀為了因應眾生的各種根性，宣說諸般法要。對於初轉法輪較鈍根的所化機，開演四諦法門，闡述一切法為自性相而成立；二轉法輪，說一切法都不是自性相成立的甚深空性。看眾生需要什麼、看眾生適合什麼，而開出最適合的藥，毫無相違。看似矛盾處，卻是依眾生根性而宣說，這不是說法者的過失，而是說法者的功德！
三轉法輪時，佛陀在廣嚴城宣說唯識教理。唯識教法，主要是將一切法分為三種性相－遍計所執、依他起及圓成實－當中遍計所執為「諸法非自性相成立」；依他起和圓成實為「依自性相所成立」。若以三轉法輪來看初轉、二轉法輪的義理，又會發現更多的相違處。

這三轉法門，其所針對的所化機各各有別。初轉時，是針對說一切有部的所化機而宣說；二轉法輪時，是針對上根者，宣說一切法無自相的甚深空性；三轉法輪則是依法的三性向而宣說唯識。由此可知，所化機根性之不同，佛陀於三次轉法輪所說的法，其內容所詮亦不相同。
以持戒為例：別解脫戒中，受別解脫戒後，不得殺生、飲酒等等，然而在密法當中，卻有特別提到，某些修持密法的行者，佛陀開許其可以飲酒、與異性交合、吃肉等。單單聽聞而不細思惟，會發覺其極為矛盾、相違極大。
欲瞭解其究竟，便應以善巧思惟辨析之。首先，不能只依表面，應以該所化機的根性為基礎，為何得以修密法、密行。密法行者當中，確實有著上述種種在別解脫戒的基礎上，是不被開許的行為。然而，佛陀在宣說密法時，卻開許喝酒、性交、食肉等行為的原因何在？不做思惟，單從表面看而判定這不是佛所說，是錯誤的行為。如前所述，佛陀乃針對所化機、針對眾生的根性而說法，佛陀為何會開許密行者從事與一般戒律中相違的行為？原因在於密乘行者其修行證量，達到極高的境界程度時，能夠將酒轉換為甘露，能夠將不淨的東西轉換成乾淨的東西。一個證悟極高者，佛陀方開許其修密法，其行為與別解脫戒等戒所遮止者，毫不相違。換言之，一個有相當證量的所化機，才能行持佛陀所開許密法，才能有飲酒、食肉、性交等行為。對於我等凡夫，不能任意從事。
佛陀所講的法，若是只讀經典上的詞句，會發現諸多相違之處。有些人對於佛陀開示的教法，此時開許這些，彼時卻又不開許等諸多狀況，心生不解甚而感到混亂。有些持守別解脫戒者，由於不了解密法，便任意毀謗；而有些修持密法者，對於別解脫戒的戒條卻都沒有好好持守，這才是真正與佛陀密意相違。

佛陀所說的戒律，自別解脫戒到密法，事實上毫無相違之處，然而後人由於不解密意，擅加錯誤註解，因而造成極大的問題。道炬論能夠完整地解釋佛法當中，各種方便殊勝。道燈論當中，佛陀所開演的一切諸法，均是為了讓各根性的補特伽羅，達到佛果位。「一切諸法」是佛陀所說，須要修持，若不仔細思惟，光憑文句，任解經意，說這不對、那不對，則容易造成謗法的過失。雖然同是佛經，然而其中詞句雖有相違，其義理卻不會相違，均是為了令所化機有所成就。因此必須特別謹慎，不能隨意毀謗，造成謗法過失。

戒律亦同，佛陀會針對不同的所化機，而設下不同的戒律，一般而言，若一個行者可以將酒透過加持，而轉變為甘露，如此便能得到開許；反之，若是一喝酒便酒醉亂性，由於會影響心神，導致錯亂而造惡，是故佛陀會制戒以遮止。然而，若是光外表或戒條上，單單理解「不能喝酒」，則會造成矛盾相違。若是對其意義做了解，便不會有相違的情況。

一位修持密法者，須先具足一切共道的基礎，待共道基礎均完備，進入上士道發起大乘菩提心時，得以在上師座下，接受灌頂，而後持守兩種戒律，即菩薩戒和密乘戒，所有修持密法者，必須具足這兩種戒。受戒之後，必須如同保護眼睛一般地守護戒律。嗣一切均能圓滿守持時，方能修持密法，如無上瑜伽中的生起次第，圓滿後修圓滿次第，一旦在圓滿次第上的功夫非常高、證量相當時，便能將酒透由加持轉換成甘露，或是將任何物品轉換成受用，此時便可以從事看似相違的這些行為。

相同的，性交的行為，是指依著對象而修持大樂。一個行者對於空性的證悟必須要非常的高，能在一剎那間便產生對空性的深刻覺受，達到此等證悟，方能依對象而修大樂空性。

我個人對於斷章取義的情況，感到相當好笑，進而對這些人產生悲心。有些人對於密法不了解，隨意毀謗，不懂得從開始的基礎，直到最後的方法，都要有所了解，若只是隨意閱讀經典，斷章取義，抓著一段文字批評，這樣的情況相當好笑，也相當可悲。

最近常有人批評密法，批評得十分嚴重。隨便抓了一小段、一個情況便批評，沒有對密法進行了解認識，若反問他前面是什麼、中間是什麼、後面又是什麼，他卻說不出口，一問三不知，僅僅抓著當中他所不喜歡的那一段批評，好比依著異性而修大樂空性，一般人無法接受這是佛陀所說的法，這個人便抓著這點，大肆批評。問他內容是什麼，卻毫不知情。諸如此類，我聽到時，會對他生起悲心，並不會對他生起嗔心，而會為他祈禱，願他不會墮入三惡道。如果密法非佛所宣，何以藏文、藏系中會有如此多密法相關的法要？這是我對於現下毀謗密法者的看法。

除了這些謗密法者外，還有些沒有證悟卻假說有，的確有這樣的人。這種對密法沒有如實地了解，擅自開許妄為，隨己意而依異性修持，甚而開許他人亦可如此修持，如此都是相當大的過患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這都是佛陀所不開許的，因為其心境沒有超越、尚未調伏、未達相當的證量，根本不許從事此等行為。
總而言之，佛陀所開演的各種方便法門，都是根據不同的所化機而宣說，此時此刻觀察，與下一剎那觀察，便會感覺到有不相符處，甚而前後顛倒，詞句當中更有相違矛盾處，然而其究竟義理絲毫沒有相違－所有法門，都是要讓一位補特伽羅成佛－絕無相違之處。因此，要好好聽聞佛法，方不導致錯亂。

那麼，道次第論裡面的特色之一，即「乙初會通佛說一切經教互不相違之殊勝」，本論能夠將佛陀所說的一切教理，融會貫通，不相違背。配合方才所說的，再來看此點，便可了知為何此論能夠通達佛所說一切經教互不相違之殊勝。會通佛說一切經教互不相違之殊勝，首先要瞭解何謂「經教」，經教即佛法，法即凡佛所說的一切上、中、下士道等一切調心次第，都屬法的範圍，其不相違乃指其義理部份，詞句部份如同上述，會有差異相違處。

為盡佛一切所說，須知皆是為一補特伽羅成佛之道
佛所說一切法，皆是為了讓一位補特伽羅成佛的修行方法，有了上述的解說，至此才能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。

佛陀的三轉法輪，最初的初轉法輪，是針對根性較鈍者，其修行上較無法認知最真實處，所以開示較粗分的法門；待其修為漸次提昇後，佛陀便對其開示唯識教理，此時此有情等同入了大乘道。在對唯識的教理有所認識後，佛陀於靈鷲山宣說中觀教理，令行者對於諸法無自性的教理，有所了解，漸次修行而達到相當證悟，此時方能往上再修密法，次第如此，方為正確。
彼亦隨應或為道之主幹，或為道之支分
佛陀所說的經教，時而為是道的主幹，好比大乘法通達了如何成佛為最主幹，而初轉法輪的教法（對小乘行者所宣說，獲得解脫教法），屬於道之支分。主幹支分，是否與佛法相違？絕對沒有，二者之間為互相關係。

道之主幹與支分，會隨著所化機而有所不同。以小乘行者而言，其修持法為道之主幹，然而對大乘行者而言，小乘行者的修持法，則屬道之分支，兩者乍看之下，分屬彼此，卻又互相關連。

對於修大乘法，希冀成佛者，其主要為修持空性智慧與般若萬行，此為道之主幹，餘者則屬道之支分。

然而小乘的法理，對大乘行者而言，似乎不應當學習，而應該捨棄，否則無法發起大乘菩提心，走向成佛之道。這是錯誤的觀念，凡小乘教法的教理，都是一個大乘行者所當修，萬不能捨棄。有些人認為大乘行者不應該修學小乘法，因其主要目的是成就佛果。許多的智慧分、福德分，對小乘行者而言，似乎是沒有、也不須累積的，因此而認為大乘行者不應當修持小乘佛法。然而，小乘法當中有很多的道品資糧，在大乘法中，都必須以為修持法門，差別在於那些法門，並不是大乘行者所主要修持的門，僅僅是道的支分罷了。
在道燈論當中有三特法，再將其分為幾個特色以分別教授的話，共可以分成四科。

第一，會通佛說一切經教互不相違之殊勝

會通佛說一切經教互不相違，當中所提的經教，指的是佛所宣說的一切教法，彼此之間均不相違，彼此之間沒有互相阻礙之處。

第二，盡佛一切所說，須知皆是為一補特伽羅成佛之道
佛所宣說的八萬四千法門，廣的有八萬四千法門。這些法門能夠讓一位補特伽羅從入道開始慢慢修學，乃至成佛。這道軌在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當中，都有說到。從阿底峽尊者所著的道炬論而聽聞，則能夠了解到一位補特伽羅從入道乃至成佛之道。

彼亦隨應或為道之主幹，或為道之支分
所謂道之主要及道之支分，主要是說佛一切所說，都是為了能夠讓補特伽羅從入道乃至最究竟的成佛之道，然而在希求成佛的有情當中，根性各有不同，因此在修學佛法之成佛道上，有些法門則成為主要道，有些則成為主幹的支分，稱為道之支分。為何要如此分？道之主幹的意思是「主要」之意，佛陀所宣教法的精華和重心，是為大乘佛法，此中法類極多，而最核心者是菩提心，由菩提心引發到最究竟的成佛果位，這是主要道軌所宣說的；道之支分最主要則指小乘行者所必須修行的道軌，雖然其目標暫時是未成佛，但最終仍是走向成佛。因此，這兩種道路的最終目的，都是指引走向最終成佛的果位，所以皆可稱為道。

以該論著而言，將一位行者修行的過程，分成三士道，一切眾生走在這道軌上時，依其階段性及各自程度之不同，而分為三個道軌，即上士道、中士道和下士道；上士道主要宣說依著道軌，能夠指引有情趣入最究竟的成佛果位，因而說上士道為道之主幹。中士道說的是解脫道法，因此稱為道之支分而非主幹。然而由於其所修學道軌為成佛道軌上所應修學的部分，亦可稱為道。

基本上，為了獲得成佛果位而修行的行者是誰呢？即菩薩。聽菩薩這個名詞，便可了知是大乘行者。以大乘行者而言，菩薩欲求得果位，必須十分清楚何者該取，何者該捨或是所應斷者為何。而取捨當中，須做分類。菩薩是為大乘行者，一位大乘行者所須具備的條件，乃是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正見為最主要的；小乘行者所須修行的法類也是相當地多，不過在這裡已經將其合併言說。

而菩薩所求，為利世間，其所化導，亦須攝受三種種姓，故於彼等道品，皆應修學。
菩薩所求，為利益世間一切有情，因此一定要得到最究竟的成佛果位，才能夠利益一切眾生，為何？首先先解釋「其所化導」。

「化導」是將一切所欲教化引導的眾生有情，分成三種種姓，這是依由其以何種心性、心量而入道，可分為聲聞種姓，獨覺種姓及大乘種姓。菩薩要教導眾生，幫助這三種種姓的有情，最終也能得到究竟果位時，引導聲聞眾，自然必先了解聲聞眾的種種法類；教導獨覺種姓者，必先了解獨覺種姓所學的種種品類；同樣的，教導大乘行者時也是如此。因此「故於彼等道品，皆應修學」，對於這三種姓當中所須修習之法，都應當了解，由此方能渡化一切眾生。因此，菩薩的自心相續上，須先證得能夠為這三種種姓的眾生，宣說佛法的能力。

知三乘道者，都是成就菩薩所求之方便，此乃慈氏所說也
這三乘道，都是為了利益一切有情之菩薩，所應修學的部分。隨行佛、菩薩行者，為了利益一切眾生，尤其是為了利益三乘道之眾生，必須了解三乘種姓所當修學的種種品類，隨著佛陀的教典、佛陀的宣說，而了解三種姓所應修學的內涵後，其自心相續也證得了三種品類所應證得的證悟，由此推之，世間的一切法類，自然也如實證得。這在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當中，均有提及上述正理。

以菩提心而言，最主要的目的，即希冀世間的一切有情，都能得到最究竟的果位。當一位菩薩成佛後，便能擁有能夠成就眾生利益的能力；當菩薩獲得最究竟的利樂、最究竟的果位時，也無間地成就利益一切眾生的機緣。因此，發起菩提心，目標是為了最究竟的果位，即成佛果，為了成佛，便當努力修道，一切品類，均須努力行持。然而這條修行道路，主要的並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能夠成就一切有情的利益，因此在自心相續中，所持有的意樂是「利益有情眾生而願成佛」。

菩提心應當如何了解，當先從菩提心的目的為何去了解。菩提心生起的最主要目的為何？為了能夠獲得最究竟果位，而利益一切有情眾生。修道的目標是一切眾生，而非一、兩位眾生，所想的是「一切眾生」。因此，這些生起菩提心、在道上努力精進的修學者，雖然最後的目標是為了成就佛果位，但成就佛果位的中心思想是什麼？即「利益一切有情眾生」，這是欲求發起菩提心前，所應當了知處。

一位生起菩提心的菩薩，其心相續當中，所緣的是利益一切有情眾生，這也是他最終的目標。而獲得佛果位後，便能夠無間地利益有情眾生。在還未獲得最究竟果位前，好比增上生這短暫、現前的這段時間，無論是行持佈施或種種利益眾生的事情，都是在累積資糧，都是為了最終目的，即獲得最究竟佛果位。

簡而言之，佛陀在為眾生說法時，其法類可分為教法輪跟證法輪兩種。目前所講述的，均屬教法輪，亦即原文中「佛所說一切經教均不相違」當中的經教，這一切經教均為佛所說，指引有情走向成佛之道，能夠引導一切有情，走向最究竟的成佛果位。而為了成佛而走向這條成佛之道的修行者是誰？即菩薩，其最主要的目標，是為了成佛利眾生，因此必須要了解三種種姓的士夫，所要修行的種種法類，即聲聞、緣覺、大乘種姓士夫的法類，透由聞法修持，於自心相續上都獲得了解並證得，方能利益眾生。佛陀的經教，是能夠引導一位想要獲得究竟果位的修行者，成就果位的最好教典。換個角度而言，任何一位已經下定決心，想要獲得最究竟的成佛果位的補特伽羅（有情），必須先了解佛所說的一切教典，都是能夠引導他走向最究竟的果位，進而能夠明白佛所宣說的一切經教互不相違。

於大乘道中，有共不共二種，共者即聲聞三藏是，不共者唯除求自一身寂靜之意樂及不共制罪等是。
於大乘道中，有共與不共二種法門。修學大乘教法時，分為共同的修學部分跟不共的修學。共同修學部分指的是大、小乘道行者均須修持，依此修學，而得到所希求的證悟，是為共同道軌，稱為共道。換而言之，小乘行者，好比聲聞、獨覺的行者，其修學的品類、法類，大乘行者也必須修持。因此，小乘行者所修的品類，為大乘行者之共道。

大小乘的共道修學，基本上有四諦及其所緣的八苦、皈依、業果、空性、一切智等等，都屬共道所應修學的內涵。

四諦、皈依、業果、空性、解脫等，總的來說，佛子行三十七道品已經歸納出來，其內涵即現在宣說的這幾個品類之綜合，是為大小乘均須修學者。

那麼，大小乘之不共修學者為何？大、小乘不共的法類是什麼？即大慈、大悲、菩提心、六度、十度，十度當中的力、方便、智等等，這些是小乘不共修學的法類。這些法類，小乘的行者不做、不修持此等法類，於其所依止的這些當中，也沒有提到修學此等法類的方法。

以一位菩薩而言，不論是大小乘共的學處，或是不共的學處，兩者均須修學。小乘所修持的品類當中，有些感覺上是共同的修學道軌，然而其中有些不共的特法、特點，稱為不共特法，這些也是需要去修學的。

所謂「不共」？菩薩必須修學小乘行者所應修的種種法類，然而有些不共處為何？「唯除求自一身寂靜之意樂及不共制罪等是」，以一位菩薩行者來講，其應當修學大小乘都應修學的共道，一定要學、必須要學，是有必要性的。因為要利益不同種姓的眾生，是故要學。然而在小乘行者而言，其心相續當中生起的是「自己求自己一人的解脫」的意樂，如此的想法，唯有小乘行者，這也是與大乘行者所不共的一種心，那樣的意樂不是大乘行者所要修的。大乘行者不修學此種自我解脫，這是小乘行者跟大乘行者之間的不共之處。

以小乘行者，即聲聞種姓的行者和獨覺種姓的行者，此二類行者，主要是以獲得解脫為主要目標。為獲得解脫，則當修四諦、空性，而努力修行。這些法類，同樣的也是大乘行者應當修持的部份。小乘行者在三士道當中，屬中士道的位階，即希求獲得解脫的果位。按如此意樂修持而得解脫雖然很好，然而卻有過患。過患者何？過失在於其只求自己的解脫，而在道上努力。由於有這樣的過失，因此無法修行大乘行者所當修學的大慈、大悲、菩提心、六度等法類，這是由於其心量使其修學無法變廣大，故無法修學上述法類。

復次佛者過無不離，非僅斷其一分，德無不圓，非僅成其一品
這裡是說，一切過失盡斷除，一切功德俱圓滿者方稱為佛。主要是說為了成就佛果位，對於所當盡除、所應斷除的過失，全部都要斷除；所應修學、獲得的福德資糧，俱須具足。換句話說，所獲之事，即成佛所必須具備的條件為何？即盡除一切過失，圓滿一切功德，如果僅僅只是少分、或是過失非完全盡除、功德非圓滿具足，則無法成佛，無法獲得所求之果位。

為了獲得佛果位，則要盡除一切過失，圓滿一切功德。「佛」為所獲之事，所欲證得的位置、目標，為了獲得所求、想要成就，則須修道，那麼「道」為何？道並不是小乘道，而是大乘道。所以一位大乘道的菩薩，想要獲得成佛的果位，此種對境時，必須要盡除一切過失，圓滿一切功德，如此的道路，稱為上士道。上士道當中的一切內容，並不是僅僅斷除某一些過失、圓滿一些功德，所應當斷除的部份，全部都斷除；所應當圓滿的法類，也全部圓滿。因此，聲聞、獨覺小乘種姓所必須修學的這些法類當中，其所修必斷者，則成為上士道之所修必斷，而上士道行者所斷更多、所修更多。當他了解了所該斷、所該修後，便更努力修持，依著道軌而修，斷除一切所斷、圓滿成就一切功德，最後便能獲得對境，達到成就果位。因此：

上士發心，志求佛果，亦當滅一切惡，集一切善，故餘乘一切斷證功德，皆為大乘道中所攝，是故上士當皆修學
如同上述，雖這邊僅寫「當滅一切惡、集一切善」，然而內容即當滅盡一切惡，累積圓滿一切功德的意思。亦即不論是在任一乘當中之所應斷、所應證的功德，都是大乘道的行者所應修學的品類。三種種姓行者所應修學的品類，都是上士道行者所必須要修學的科目。

有些人說，對於修密行者，修行密乘的行者而言，前面所講上士道所共同應該修學的，不須修持，這樣的說法不正確，毫無道理，不須理會。

或謂修密乘人勿需如此，茲不應理。雖不如波羅密多乘，於布施等以無量分別而為修學，然於發菩提心，修六度行，道之大體，是所共同
有些人說，對於修密行者，修行密乘的行者而言，前面所講上士道所共同應該修學的，不須修持，這樣的說法不正確，毫無道理，不須理會。這些人認為，大乘道所應修持的部份，在密法當中不須如此修持，或不應當如此修，認為上士道所修的品類，密法上不合理，是故不用學。這部分應當如此解釋：以大乘道而言，其所須修的佈施、持戒、忍辱等等，與密乘的修學來比較，修法上有些許不同，然而就發菩提心而言，卻是共者，無不同。大乘菩提心，不論上士道行者，或密乘道的修行者，均須具有；其所應修學的法門如四諦等等，亦為共同，不得捨棄。以粗分的角度來看，布施、持戒、菩提心、四諦這些是為道之大體，須共同修學。

以密乘行者的境界來看下士道、中士道或上士道，會認為是屬於較下等的境地；然而，一個具量的密法行者，並沒有斷除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所應修的品類。沒有任何一位密法行者，不須修持此等法類，便能夠直接修持密法，下士道所說的道之取捨，中士道說的四諦、空性等解脫之道以及上士道所說的慈悲、菩提心、六度等等，全都是道的基礎，這些基礎則都是修密行者所應修部份，若是將修密當成是主幹，這些基礎視為支分，則不應捨棄支分，倘若沒有支分，則無法深入密法修行。

因此，上述法類均是密法行者的共同修學道軌，於上更要增加法類修持，並非將下士、中士、上士的法類去除，直接修密，共道仍須修持，除此還要再修更多法類。因此，基礎為必須，基礎即剛剛所提及的三士道軌。

為何修密法者不可捨棄這些基礎道軌？如一位補特伽羅，是依著密法的修持，而希求獲得成佛果位時，初修學之際，也不可能一剎那間便達到最究竟的佛果位，在未成佛前，必定仍要投生，好比增上生等天道或人道，而只有投生在這兩道，才有辦法繼續修學。為何要投生在天道或人道？因為依著天跟人這樣的身，才能夠修學、繼續學密，進而得到最究竟的果位，如果沒有依著天或人之身，想要達到最究竟的果位，根本不可能。換句話說，要達到最究竟的果位，必須在短暫的增上生當中，具有天或人這樣的身，方能繼續修持。比方說，要越過大河從此岸到對岸時，該如何渡過？須搭船或過橋，若沒有船，便無法到達彼岸。因此，如同上述，一位補特伽羅想依著密法的修持，而達到最究竟的成佛果位，必須依著天或人之身，而該如何或得天或人身？從何處可以知道？即下士道的所學內涵，當中有欲求天人之身當如何修學的部份。因此，若是捨棄了下士道的修學，便無法得到天人之身，更無法得到最究竟的果位。

而一位想獲得成佛果位者，也必須獲得解脫的果位。未成佛前，解脫的果位亦須獲得。解脫的果位如何獲得？即中士道的所學。沒獲得解脫，便無法成佛。這之間的所學，亦能稱為成佛之基礎之一。

一位密法的修行者，上士道所應修的慈悲、菩提心、六度等等，也是成佛必備的資糧，若是沒有好好地累積，要成佛也是妄想。

小乘行者的心相續當中，只求自我的解脫而努力修學佛法，這樣的心必須去除。將此心去除後，小乘行者所應修的一切，自然也是密乘行者所應修的。

以一個修密的行者而言，上述所說的上、中、下士道行者所必須修學的，都成為一位修密道者，所必須具備的基礎。另外，密乘行者還須加修其他。為何要加修？一個利根的密乘行者是希望縮短成佛果位的時間，在很短暫的時間內，能夠獲得成佛的果位，所以才必須在共道基礎上，增加修行的方法，縮短得到果位的時間，以最快速、最有利的方式，獲得成佛的果位。

如金剛頂經云：「縱遇捨命緣，勿捨菩提心。」又云「六種波羅密，任何不應捨。」餘密典中，亦多此說
在金剛頂經裡面提到：即使遇到了會讓自己喪失性命的因緣，也不可捨棄菩提心；而六種波羅蜜（即六度）的修學，也不應當捨棄。因為這都是一位密法行者所必須具備的。而除了金剛頂經以外，其他的密典裡面，像類似於這兩句的例子也很多。

無上瑜伽之儀軌教典等，亦皆云應受共與不共之二種戒律，共者即菩薩戒是
密法的修持上，分成四個部：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跟無上瑜伽部，這四部當中，最好的是無上瑜伽部。無上瑜伽部並不是一般普通的修行，而是最殊勝的修法。在無上瑜伽部當中提到，要修學密法的儀軌教典，都須受共與不共兩者的戒律。共同的戒律為何？即密法跟大乘當中，所共同要守的菩薩戒，即菩薩戒為修學密法的基礎。

一個修學密乘的行者，必須具有菩提心，而一位修學無上瑜伽，這最殊勝的密法修持的密行者，菩提心是不可或缺，若沒有菩提心，則菩薩戒等同虛受。若是具備菩提心者，菩提心相伴而修的內容如六度等，一定要修學。因此，他必須去了解六度的內含，而修持六度之前的中士道修持若沒有生起，那上士道的共道也不會生起，以此類推，中士道前的下士道修學若是沒有生起，則一切共道更不會生起。因此，一個修學密法的行者，對於前面的一切共道基礎修學，必當完備。

種敦傑云：「我之喇嘛。是能以四方大道而持一切教法者，」此語乃察見其要也
「我之喇嘛」，即我的上師；種敦傑即種敦巴大師。種敦巴大師是阿底峽尊者入藏後，在千萬藏人弟子當中最著名者，是最好的心子。種敦巴大師的修持，甚至比阿底峽尊者所行之事業範圍更廣大。種敦巴大師曾說過，我之喇嘛，即我的上師阿底峽尊者，是具備何種特色的人？是具備能瞭解四方大道，互不相違的上師。此中「四方大道」為何？即三乘加上密乘合而為四，三乘即聲聞，獨覺，大乘。在這四乘當中，尊者都可以了知而互不相違，極其通達。尊者能夠清楚地了知，從初修學起，一直到成就佛果位的修行法門，是如此的一位智者，這是種敦巴大師在敘述阿底峽尊者的事蹟。

阿底峽尊者未入藏前，在藏地當中有一些守戒嚴謹的行者，覺得密法不可行，遂棄捨修密法；而一些修密法者，覺得修密後，戒律與己無關，於是將戒律棄捨掉。如此而造成戒律與密法兩者相違，而互相障礙，形成有戒則無密、有密則無戒的情形。錯認為若要好好修行持戒，便不能修密法；若要修密，則須將戒給捨棄。當時的西藏，如此的情形相當嚴重。後來藏王從印度引請阿底峽尊者入藏後，著作了道燈論，於論當總攝了佛陀所宣說的一切心要之精華，宣說若要修學成佛之道，應當如何行持之次第。等於說，破除修學這些法類好像互相違背的情形，是極其非常尊貴及有智慧的修行之法。如此的法門，在阿底峽尊者入藏之前沒有，在阿底峽尊者入藏後，造了道燈論才有。將一個補特伽羅如何成道、如何成佛、達到最究竟果位的道軌，精華式地宣說出來。在道燈論之前，藏區的修行人，會為了對方的過失而吵架，互相指責，而產生更多的過失。

「此語乃察見其要也」，當中「察」的意思是仔細觀察。種敦巴大師在講述他的上師阿底峽尊者，是如何地宣說這四方大道，如何告訴眾生當如何修學而互不違犯，都要仔細地觀察。而四方大道，眾說紛紜，有不同的解釋版本，一般是以三乘道，即聲聞，獨覺，大乘再加上密乘而為四方大道，這個說法較為共通的。

透過聞思修而了解經論，便能夠理解佛陀所宣說的教法，是互不相違的，此對彼有傷損，此與彼有違背的情形，不是佛經的密意，更不會有這樣的情形。對於佛經能好好地聞思修，好好地了解其互不相違，依此修持，終能獲得最究竟的果位。

乙二　顯示一切經皆為教授之殊勝
從道燈論教授之殊勝，可分為四個科判，或是說分成四品，第一品已說完，現開始說第二品，即一切經皆為教授之殊勝。

在道燈論當中，有三特法，有四品（重要），三個特法之前已說過。三特法有時翻成三特色：第一，以能總攝顯密要義故，所說圓滿；第二，以能調心為次第故，易得受持；第三，以能善巧性相兩宗，嚴飾二師教授故，勝於軌式。
道燈論的科判，分為三種特色及四種殊勝。

第一，「會通佛說一切經教互不相違之殊勝」
佛陀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而說法，是根據有情其性相、所欲、界等等而說法。雖然佛陀所說的法，文字上似有不同，感覺略有衝突不相符，然而最終目的，均是為了令一位補特伽羅，慢慢地進入成佛之道而施設。因此，雖然言詞方面，前後不相符，其最終目的均是為了讓有情，能夠走向圓滿佛果。

第二，顯示一切經皆為教授之殊勝
當中「一切經」，指得是佛陀所講的經典，除此之外，還包括了各大論師、祖師對經典所做的註解論典，原因在於能夠決擇佛經當中，不易理解及隱諱的部分，將其解釋得十分清楚，因此可囊括於其中。

「一切經教皆為教授」該如何解釋？

佛陀所詮說的一切經教，均是為了讓有情通往解脫，或是通往成佛之道，因此，佛陀宣說了三士道，為了下士、中士、上士的三種有情眾，宣說了各種經教，如同上士道的六度－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或四攝法－布施、愛語、利行同事等等的次第，均囊括於其中。佛陀所講的道品、內涵均囊括於三士道中。

當了解佛陀所說的經教後，則進入止住修的次第，到此一次第的時機時，該要止住修，便得要止住修，該要觀察修，便得要觀察修。止住修即一般所謂的專注及禪定；觀察修即對法相做觀察。重點是要依著次第，慢慢的、無有錯謬的修行及理解。能夠闡述如此次第的經教，則是阿底峽尊者所著的道燈論，能令行者了解到佛陀所說的經教皆為教授。

或謂佛說大部經文，是講說法，無修持之要義，其有關修行之心要，當知須於餘處別求教授

此前，有人提及有此種誤解：佛陀大部分的經教，主要是在宣說佛法而已，與直接修行毫無關係。這樣的疑惑必須去除。此一類人認為，佛陀所說的經典，只是聽聞、參考用，在經教當中如此言說而已，實際修持的部分仍須另外尋找，所聽聞的佛法跟所要修的佛法，變成兩回事，無有直接關係，此種見解是錯誤的見解。

佛陀說了八萬四千法門，總攝為三轉法輪，而有人認為這些法輪，僅僅是聽聞的部分，不能當作修行次第，擺著不用而去找另一個上師或老師學習如何實修的方法，對於佛陀所說的經教，棄捨不用，尋求另外地口訣實修，如此是對佛陀所說的無垢經典，起了很大的過失。為什麼？如下：

如斯執者，能於無垢經論，做生起敬重障難，當知是集謗法業障
有著上述此種觀念者，即認為佛陀所說的經教，無有修行的心要，因為內容太廣泛，無法當成修行的心要。見解如斯者，會另外尋找上師，求取所謂實修的口訣，如此是產生對經教的謗法，錯將有者視為無。佛陀經教當中，具足許多心要、修行的方法口訣，卻說沒有而另求上師口訣，認為經教無法當作實修，，僅為參考，如此會有何過失？「當知是集謗法業障」，是非常重的過失。

總而言之，學佛者、聞佛法的佛教徒，佛陀為了教導我等所化機，次第引導我等慢慢走向成佛之道，達到一切種智，這便是佛陀開示一切經教的目的。這些經教均具足了如何走向成佛之道的教授。因此，若有人說，捨棄一切經典，而另外再跟隨一位上師，尋求實修口訣教授的話，這是相當大的過失。當此種過失心生起時，慢慢地，會退失對經教跟論典的信心。

因此，該如何作意？追隨佛陀所說的經論學習時，該如何作意？佛陀所說的經論，其含意範圍，相當廣泛，對於鈍機、初學者，無法隨即廣泛的去了解這廣大的教授；當了解這種情況後，尋找一位上師，透由上師的口訣，令我等能夠認知廣大經論裡的含意、密意，此種依止行為是可承許的。並非將經論全都拋棄，而另尋上師，聽聞甚深口訣。。

當依著具德善知識，慢慢地聽聞其解釋的佛經論典，觀察思惟其所傳授的，與佛陀所言詮的，毫無衝突，完全相符，便能在其座下學習；反之，若是察覺其所教授的與佛陀密意有所衝突不符，則當須考慮，並非完全依止。

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，以及大祖師眾所作的註解，目的都是為了令所化機慢慢通往成佛之道，達到種智而施設。為了讓所化機能好好地聽聞、思惟、禪修，而非只是令聽法者，僅僅行禮拜、供養等外在法行而已。講授經論，用意在於讓所化機於心續當中，有所改變，而非僅從外在行為而有改變。身為隨行者，必須好好學習佛陀及各大祖師的經論，此乃身為學佛弟子的責任。

一個根器較鈍的修行者，若是直接閱讀大經大論，很難理解，因其密意極為深奧，內容又深又廣。因此，才要依著善知識的引導，依其教授而漸次了解大經論的密意。如此為之，對於經典論著，則會產生極大的恭敬。

蓋於諸求解脫者，真實不虛之殊勝教授，實為諸大經論，然我等智慧微劣，不堪直接依止經論，須依知識口傳，漸次研尋，乃可通達
此處說明經典及善知識的口訣，這兩者當中，孰重孰輕，該如何結合。我等智慧微劣，即智慧淺薄、精進力微弱，福報又小，若是直接讀大經大論，很難理解當中廣大深奧的內涵。因此，尋找一位已經通達大經論的善知識「須依知識口傳，漸次研尋，乃可通達」，透由善知識的教授，慢慢地對大經大論，得到正確的了解。

然而，若是認為善知識教授的口訣，才是最殊勝者，經論根本不用去理會，這是極大的過失，因此：

勿執諸經無益修持，而固守淺顯教授

認為經典無法當作修持的心要，而認定上師的口訣為殊勝，依此而修，極為顛倒錯誤。

總而言之，上師的口訣，目的是慢慢地令行者，能正確的聽聞、思惟、修持經典教授，因為我等凡夫，無法認知佛陀經典的密意，所以必須依著具德的善知識，依其教授的正確口訣，於經論無有錯謬的認知，慢慢地通達從聞到思後修的次第。

如菩提寶云：若深入經教之人，不以少許經函謂得決定，當知一切佛語，皆為教授，又修寶云，阿底峽之教授，於一座上，身口意三，碎為微塵，今知一切佛語，皆為教授
這裡是說，要深入經教之人，不應該只以少數的經函就可以了。

又如種敦傑云，若多學經已，復從他處另求餘處修行法規者，是為錯誤
種敦傑即種敦巴大師，阿底峽尊者最主要的弟子。他認為，學了經教後，若認為經教的教授，無法當成修持方法，另外再找修行的法軌及教授，這樣的話是錯誤。應該了知，經論本身便有修持教授囊括其中。

另一版本的根本文中提到：長時間學習很多法門，然而對於修持的儀軌，卻是未能全知，要修法還另外尋找法門，這樣的情況，是未了解經典實意，對於「一切經教皆為教授殊勝」也無法了解，因此而造成過失。

最主要者，修學者若認為經論無法當成實修的教授，而另外尋找的話，這是一種過失，更無法了解「顯示一切經皆為教授之殊勝」。

又修寶云，阿底峽之教授，於一座上，身口意三，碎為微塵，今知一切佛語，皆為教授
一般而言，修法分四座：將一天的時間，分為四個修法的時間。早上五點到七點半、早上九點到十二點是第二座、下午二點到四點半是第三座、下午六點到八點半是第四座。「於一座上」，即方才所講的修法四座當中的任一座。由於因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，非常的深廣，即便是相當精進的修行者，要將八萬四千法門攝受起，在一座法上修持，相當困難，也修不完。阿底峽尊者在道燈論裡面，總攝了一切佛陀顯密經典的內涵，能在一座法當中，圓滿修持佛陀所說八萬四千法門的心要，因此「知一切佛語，皆為教授」。

這主要是讚嘆阿底峽尊者，將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，如此深廣的教授，集結成一部道燈論，只要依著道燈論，便能在一座修法當中，完全將教授圓滿修完。而身語意碎為微塵，是指身的過失、語的過失、意的過失，也都能藉由修持道燈論的這座法當中徹除。

又俱舍云：「佛正法有二，教證以為體。」
佛陀的正法，可以分為二種，一是教法，一是證法。

如斯所言，一切佛法，不出教證二種，教者正為抉擇修行之法軌，證者如所抉擇而起修，是彼二者，勢成因果
教法跟證法二點為因果關係。教法為因，證法為果。教法，亦翻成教正法，是佛陀為了修行，而做的一些解釋教授；證法，亦翻為證正法，目的是對於在實際修行上，排除過失，增長功德等等，運用於實際修行上面，因而稱為證法。

教法跟證法，是否一定是佛陀的心續中才有？未必。

佛陀的心續當中有，我們的心續當中也有。譬如，聽聞阿底峽尊者的教授，這也是教法；好比現在我在講法，也可以說是教法。因此，可以說，我們的心續當中都有教法；證法，好比對於佛陀、佛法產生信心，對信心生起了悟等，都可以包含在證法中。因此，在我等心緒當中，亦包含了教證二法。

有如馳馬，先擇馬場，場所既定，轡勒乃施
這邊是說，古時要進行賽馬時，要先有跑馬的場所路線，場所路線如同教法，佛陀所說的教法，是針對凡夫，提供斷除三惡道的業，令其不墮三惡道，增長功德。「先擇馬場，場所既定，轡勒乃施」，先有跑馬的路線，好比教法，了解教理後實修，此時如同將馬安置於馬場上、套上馬鞍轡勒後，才去比賽。

倘若一處先習聞思，別於他方另求修證，異道以馳，如何而可
先找到馬場跟路線，之後卻將馬放在另一個馬場，這樣是不相符、無意義的。舉這樣的例子，目的是要對我等說，對於聽聞的法及聽法後修持的部份，若不相符，等於是異道而馳，如何而可。

以古印度而言，由於賽馬風氣盛，很容易能理解這個例子；然而在西藏，這種情況不多。要讓馬比賽時，須要有跑馬的場所，道路要先安置好，而後再將馬放在上面，如此去比賽會非常好、非常順利。反之，馬的路線和場所都安置好後，卻將馬放到另一個路線，那前面這樣的安排，沒有意義。

修學者亦同；先聽聞、學習許多法後，修持時卻都不用之前聽聞、學習的法，卻另外尋找口訣，等同於剛剛的例子，變成異道而馳，比賽的場所和準備的場所不同。另一個版本補充道：若前面已將場所安置妥當，再將馬放到另一個場所，如此行為非常可笑，「定為笑事 」。
修行次第末篇，為顯斯意，出喻如上。
「修行次第」分為三篇，為印度智者蓮花戒論師所造，此處所引的是末編。方詞舉賽馬的例子，即從此出。

另一個版本上有著「復次聞及思慧之所通達，即是修慧之所應修，非應修餘，如示跑地，而應隨跑」，聽聞及思惟二者，其所了解及所通達的部份，即是將來修持的依據，為實修的部分，而非另外再求口訣。聞、思、修的次第過程，目的是讓學者學習法時，次第增長。所以，一開始要聽聞，待達到量及決擇時，便能夠深入思惟，對法意越來越深入了解，產生定見後，依著所思惟的定見實修，接著便能產生證悟，之後的果位，除了解脫，則是一切遍智，即成佛果位。

「非應修餘」即聞思所通達的部份，即將來實修時，所進行的部分，二者互相連接，前者乃因，後者為果。因此，不是另外找地方，或是另尋修持的方法「非應修餘」，餘是其它的意思。「如示跑地」即先前所舉的例子：已經開發了馬所要跑的場所和路線，「而應隨跑」應該將馬安置於該處，而不是將馬放在另外一個地方。

故本論自依止善知識以至修習止觀，總為顯示一切經論皆為教授，諸邪分別，遣無遺餘
這段是指，這部論著，從依止善知識開始修學，直到修學止觀、修學空性為止，一切的修行次第，都能「顯示一切經論皆為教授」，能了解佛陀所說的一切經典，均能作為實修。亦即這部論當中提到從親近善知識法，乃至止觀，如應修止時，做止修，應修觀時，做觀察修等，修行次第，均皆囊括。修行的次第，佛陀的經典當中都有開示，而非往他處再求。

阿底峽尊者的道燈論當中，有著如此完整的修行次第，最初的依止善知識，仍有許多內容支分；進入下士道，當中也有其內容跟支分；中士道、上士道亦同，上士道中的六度，或是定度、慧度兩度，即禪定般若密，智慧般若密這兩個，一般而言是以修止即修慧（觀）為主，如此的修行次第，道燈論中均完整地闡述，佛陀的八萬四千法門，更是囊括於其中。
佛陀的一切教法當中，無論是大乘或小乘，大乘當中的分支顯乘及密乘，佛陀的經教均皆收攝；而道燈論當中，亦含蓋了佛陀所說之一切教授，令行者自依止善知識始，下士道、中士道，乃至上士道，修持六度，乃至止觀的修行次第，該止住修便止住修，須觀察修便觀察修，得以依此次第修持。尤此可知佛陀所說一切經教，均可以為修行次第。佛陀所說一切經，均是為了一位補特伽羅，走向成佛的果位而宣說。
一般而言，觀修、禪修，即分為止住修及觀察修。舉例而言，觀修無常、無我，乃至微細的細分時，首先進行觀察修，對無常等狀況做一番了解，之後再進行止住修，次第如斯。

由於所知(一切法)極多，有些法是眼睛現量無法看得到，屬隱蔽分，不是能夠親眼看得到，好比無常、無我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等等，或者說解脫的法等等，均屬於較無法理解的隱蔽分法。事實上，要瞭解這一類法比較困難，甚至沒辦法；但是，佛陀在經典當中，已經抉擇過，清楚地解釋過這些法的情況。總而言之，諸法當中，有許多部份無法現量證得，必須透過佛陀的教法。

對於隱蔽分、難以理解的法，不是一般人能夠現量了解，也不是眼睛看得到、耳朵聽得到的；關於這些隱蔽法，佛陀在經典裡開示，要先聽聞，瞭解這樣的法，有何等界線，其相狀為何等等。聽完佛經所說的法後，再進行深入思惟，而後則是觀察，於思惟時做觀察，便稱為觀察修。觀察之後，內心越來越知悉如何抉擇，於內心生起定見後，當要專注一心修定時，邊稱為止住修。

再舉例而言，對於佛陀所言，難以理解的隱蔽分，好比「補特伽羅」，其蘊的部分是無我或無常，須要多聽聞及了解其情況，而後思惟佛經裡面，補特伽羅的蘊是無常或無我的道理為何，再不斷地串習思惟，這便是觀察修。

對於補特伽羅蘊上的無常、無我，首先要進行聽聞，而後再思惟佛陀為何要如此宣說，其意義何在？原因不只一個，須要眾多的因去了解，全盤的了解、思惟後，內心當中對其道理越來越清楚、越來越清晰，內心便會有定解，內心達到一種見地：佛陀所言，確是如此。一般而言，會說明明有我，怎麼會說沒有我？當中道理，一定要十分清晰，如此聽聞後，產生定見，便生起聞所生慧的量，待其達到頂點，進入思惟階段，透由思惟而產生思所生慧。

佛經所言補特伽羅的六蘊、無常、無我等，均要多行聽聞，產生定見後，便會對佛陀所說的法，生起信心，這就稱為聞慧；有聞慧為基礎而思惟眾多的理路原因，達到理路越來越清楚，內心的思惟想法，無有錯誤，此時便會生起思慧；產生思慧後，內心會更加清楚而慢慢進入修慧，修慧即是進入修智慧階段，此時內心要生起能夠如實見到法的智慧，好比所緣為無常、無我的隱蔽分法，應專一所緣而住，此時不須許多理由，因為之前已反覆不斷地串起思惟決定，內心對於無我無常產生定見，能夠專一而住。簡而言之，沿著一個題材（主題），一個所緣境專一而住。若在禪修當中，有昏沉、睡眠、掉舉現象產生，便一一排除遮止，此時便進入修慧的領域。

好比針對無常進行觀修時，內心不斷串習無常相關的知識，不緣其它，單以無常為主。此前對於無常的概念，進行聽聞並達到一定的量後，內心不斷串習思惟，待達到某一種量時，內心對於無常清清楚楚地產生定見，此時緣無常所修的修所成慧便於焉而生。

聞慧、思慧而至修慧，此三者為次第。最初透過聽聞佛法，待達到一定的量後，而對佛法生起信心，此為聞慧。剛開始，若沒有達到聽聞佛法的量時，要生起極大不動的信心，相當困難。因此，要多聽聞佛陀講的經典，智者解釋的論典，內心並不斷對其進行思惟，不斷地以諸多原因串習達到一定的量，以求證成道理，了知到佛陀講的是對的，以廣泛的因證成之。等到達到一定的量時，內心裡慢慢有了定見，之後便不須太多原因，藉由定見而做觀修，進入修慧的階段，好比方才的例子，是以無常無我為例，講聞思修慧的方法，但無論是空性、解脫也、成一切種智、佛陀的智慧等等，都是透過聞慧、思慧、修慧的次第而修，若非如此，不可能證知。

故本論自依止善知識以至修習止觀
本論是指道燈論，道燈論自依止善知識以至修習止觀的方法，該行止住修，便行止住修；該行觀察修時，便行觀察修等，是個完整的觀修道次第的法門，因此而稱之為「總為顯示一切經論皆為教授」。

止住修及觀察修在藏文當中有提到，然而此一翻譯版本卻遺漏。總言之，依著隱蔽分如無常的題材，思惟補特伽羅蘊無常的部分，知道原因後以眾多原因行觀察，稱為觀察修；待達到某一種定見時，便不需要諸多理由，內心裡可以專一而住，專注於內心所產生的見定、想法，不論粗分細分，沿著專一的主題去修持，便稱為止住修。

以瓶子為例，瓶子的無常，是否也要透過這樣的觀察修而後止住修？其實不太需要，因為能夠直覺了知其無常。然而，這是屬粗分無常，細分無常的部分，便不得不依觀察修觀察，觀察而達到定見後，方進行止住修。微細的無常，方需要如此觀修，粗分無常則不需。

嘗有人言：佛陀的經典，部份為教授，餘者非教授，部為僅供聽聞，不能實修；這樣的觀念，是錯誤的思想，亦即邪分別。有這樣邪分別出現時，若能學習並了解菩提道燈論，由於其「顯示一切經皆為教授之殊勝」，並能夠通達佛陀所說經典，均可以為教授而修持，以此正見便能破除諸邪分別，遣諸遺餘。

乙三易得佛密意之殊勝
當要了解佛陀所說經典當中，較為深入的教理時，非常困難。佛陀經典上雖是如此如此宣說，然而似乎仍有更深一層的含意，一般人要理解，非常困難，然而，若能夠依著道燈論，便能迎刃而解。

諸廣經論，雖皆為殊勝教授，然在初業有情，若弗先依現前人師之教授，雖欲直入於彼等而不得密意
這裡所說諸廣經論，經為佛陀所說八萬四千法門，論為解釋經典的論典，如聖龍樹菩薩、聖無著菩薩等等所造的，為了解釋經典的相關論著。無論是經或論，俱都非常深奧，難以理解，對於現在凡夫地的有情，既沒福報，智慧低下，清淨心又不夠清淨，要能夠通達了解佛陀的經、祖師的論，相當困難。若可以依著道燈論，由於其中將大經大要解釋得非常清楚，因此能夠輕易地了解其密意。若捨棄這本殊勝的道燈論不用，直接研讀經論，無法獲得其中極不易理解的密意。

「弗先依」即不先依。一般而言，佛陀的經典，乃至於後來如文殊菩薩、彌勒菩薩、龍樹菩薩、無著菩薩等大菩薩所造的論，都是非常深奧難懂，若不先依善知識，或是依某部具量的論著如道燈論，若不依著這殊勝的道燈論，可能得花費更多的時間，甚至無法了解。即便能夠獲悉其所詮密意，也是極為辛苦，花費相當多的時間。像我等鈍根凡夫，精進不足，智慧不足，福報又淺，若不依著此一具量的道燈論，即便直接進行聞思修，也難以獲得定見。反之，若是依著道燈論而修持，便不太困難。這便是：

設復有得，亦須觀待長時功力，倘能依茲道炬及與道炬相關之著述，當速通達
因此，若依道燈論或是相似之道次第論著，對於難以清楚知悉的佛經密意，會變成容易理解通達。

何謂「佛陀的密意」，佛陀為何要宣說如此多的經典？目的是為了令所化機，進入修行，而開出諸般法門。佛陀的密意，便是希望能夠引導所有眾生，讓眾生走向成佛之道。

乙四　自能滅除極大惡行之殊勝。

何謂自能滅除極大惡行？此處所謂極大惡行，指的是謗法業。

何謂謗法業？佛陀針對不同根器者，講了諸般法。然而有人卻認為，有些法可以幫助成佛，有些卻無法讓你成佛，甚至妨礙成佛。若有這樣的想法，即是造下謗法的業。

比如說，大乘的經論，目地是要讓一位菩薩成就佛果，因此而認為小乘的經論，只能引導達至解脫，無法成佛。若有觀念如斯，便是造下謗法業。

又如持律與修密二者，許多時候，戒律當中所講述的，與密續的教授，於詞意上，通常是相違不符；然而，若是深入觀察瞭解，會發現其毫無相違。有些人會以戒律為殊勝，而認為密法不符戒律，應該捨棄；有些人以為密法殊勝，不需行持小道，不需持戒。當有此種觀念生起，便造下謗法惡業，而且是相當重的惡業。

若能依道燈論論，由於其能幫助了解佛經裡的重大密意，知悉佛陀的經典，均是為了能引導一位補特伽羅，達到成佛的果位而施設。佛陀講的法，目地均是為此。因此，若有人指出密法較為殊勝，戒律不需持守，或是，顯教裡佛陀常講，戒律最為殊勝，密法有許多行為是違犯戒律，甚而障礙持戒，故不當修持密法云云；設有此種觀念，便會造下極大的謗法惡業。因此，今天能依著這部論，便能夠了解佛陀經典密意，自然地也能消除經論與經論之間，看似矛盾不符處，避免、消除謗法的惡業。是故，若能依著道燈論，便能知道佛陀經裡所說的一切，根本不相違，甚至於相輔相承，互相利益。並不會有違背或相違的情況。依著道燈論，自然能夠破除不相容或矛盾相違的觀念。

如法華經及寶積經諦者品，皆詮一切佛語，以權實二意示成佛之方便，倘不解此，妄分勝劣，謂某也大乘所當學，某也成佛之障礙所當棄，如斯邪繆，當成謗法
法華經及寶積經均是佛說的經。寶積經裡的諦者品當中提到，佛陀所說的經論，是依著權或依著實，亦即依著勝義諦或世俗諦的角度，教化有情，令有情慢慢趨向成佛，是成佛的方便。法華經也有提到這一點。若有人不了解，佛陀的目的，自己妄加分別這部經較好，那部經較差，或是這部經較合理，那部經較不合理等等，妄加分別謗法的情況，不了解佛陀經典的密意，認為大乘的經典當是如此如此學，小乘的經典似乎會障礙大乘，如此便形成成佛的障礙。若有些人，認為某經典須捨棄，不須實踐，或是認為其較低劣等等，則是「如斯邪繆，當成謗法」，真正構成了謗法。

謗法業障，微細難知，過患尤重
謗法業障，我等經常會犯。此過患極其微細，難以發現。事實上，某些情況下，已經造成了謗法業，卻還不知道。謗法之業，特別之重，甚而令許多人對經典、論典退失信心，無法修行。障人修行，其業特重。藏文本中提到，是研竅經裡面所說，然而中文本中卻沒有。

這部略論，當初在印度曾經進行過校稿，格西也是其中一位，當時共有十六位校稿人。書的型式是有點長、像貝葉經的型式，經由電腦謄打而改成現在一般書籍的版本。因此格西對略論相當的熟悉，現在各位手上的中文版本，有遺漏許多部份沒有翻譯出來，但是藏文當中都是有的，可以將它補上去。

關於謗法的過患，是極大的惡業。是因由何種過患，而構成謗法惡業？比如說，常聽小乘經典的人，亦即承許小乘經典的人，會認為大乘非佛所說。關於文殊菩薩、龍樹菩薩、彌勒菩薩等所著的相關經論，感覺在歷史上，沒有出現，小乘經典上更是沒有提及，因此認為在佛陀時代根本就沒有這些人，又怎麼會有這些經出現？造成小乘行者極為排斥不承認大乘為佛說。情況似此，時有所聞。這樣的情形，便構成謗法的惡業。

那麼，對於造下謗法惡業者，該以何種心態去看待面對？ 

三昧王經云，縱毀瞻部洲，一切佛塔廟，較之謗法罪，多分不及一
三昧王經，又翻成三昧地王經，當中清楚的提到，即便是毀掉瞻部洲，即毀掉這個世界，將這世界上一切的佛塔、佛寺毀壞，惡業極重，但是這樣的惡業還不及謗法惡業的一分，「多分不及一」的意思。經中又舉例：

恆河阿羅漢，一時頓殺卻，較之謗法罪，多分不及一
恆河在印度是條相當重要的河，恆河的無法計算其數目，那麼即便將如同恆河沙數的聖者阿羅漢全部殺害，「一時頓殺卻」，這樣的惡業，仍然比不上謗法惡業。

為何謗法罪會比毀壞佛塔佛寺、殺害阿羅漢更重？一般而言，成就阿羅漢果，對於聲聞的經典，要相當努力，非常精進用功，透由聞思修長時間的去修持才能承辦；大乘行者也是如此，於大乘的經論上，努力用功精進，不斷串習聞思修，才能成就佛果位。要趨向成佛，要達成這一切，均端賴聞思修。

佛陀的三業功德當中，即身的事業，語的事業，意的事業等三業功德，這些功德，極為廣泛；佛陀的語事業，指的就是說法，是身語意事業當中功德最殊勝的一項。佛陀所講的八萬四千法門，能夠讓有情趨向於各種果位，因此最為殊勝。而語的功德即佛陀所說的法，即佛的經論，因此，如果造下謗法罪業，惡業極重的原因於此。

如此觀看下來，謗法業看似不重，舉例而言：佛身的功德有三十二相、八十隨行好，功德廣大如斯，是累積了好幾劫，成辦各種資糧而成就各種殊勝莊嚴相貌；讚嘆佛陀的相好莊嚴，當然能夠得到極大的功德利益，並累積許多資糧，然而，對於要趨向解脫智慧成佛，此等智慧分的角度而言，卻非直接相關。

佛陀意的功德指的是佛陀證悟的宇宙性相。其意功德，是否可以直接如同給予般地傳下來？如果可以，相信佛陀也願意，但是不行。還須要透過修行，才有辦法。

而語的功德，即佛陀講的經典和論典，經論當中提到該如何斷惡修善，如何修行而達到解脫成佛等等，極為清楚，只要能夠依著經典聞、思、修，趨向解脫，走向成佛之道，皆可成辦。由此可知，語功德是多麼殊勝重要，妄加謗議，其罪極重。

反過來說，即便不斷地供養南瞻部洲的佛寺、佛塔，累積資糧供養阿羅漢等一切聖者，做諸般法行，不論是供養仁波切、出家眾、菩薩、佛、阿羅漢等等，供養再多，都無法達到解脫、成佛的果位。然而，聽聞佛法，學習佛法，修習經典的一切教授，則能夠慢慢的趨向解脫，乃至成佛。

那麼，當漸漸知悉謗法惡業是多麼的重，法是多麼的重要後，對於謗法者又該如何面對？該對其生氣還是產生慈悲心？要生起悲心。事實上，沒有對其生氣的理由，由於其謗法的惡業，將來感果時，會有不好的境遇，因此該對他生起悲心。

總之能生謗法業之因，雖有多門，而無知妄說，最為易犯
對於謗法的業，「雖有多門」，有各式各樣的謗法方式，好比平常對於能夠引導趣入成佛解脫的經論，隨意亂丟，置於穢處，這也是謗法的業之一。然而，在諸多謗法的過患當中，最主要的則是「無知妄說」。不知道真實情況，而妄言毀犯，對法捨棄。謗法後，由於對經論失去信心而產生棄捨不理，認為非佛所說，是業極重。

關於謗法業過，種類極多，如方才所提將經論隨便擺放在髒亂處，或把東西放在經典上面。然而，謗法業似此，還不構成三昧王經裡所說的「縱毀瞻部洲，一切佛塔廟，較之謗法罪，多分不及一」，如此重的業過，但也必須要小心，對法寶產生恭敬，莫要生起不恭敬的心，最重要的是莫妄言捨棄，對於佛陀所講的八萬四千法門，認為有些法門好，有些不好，有些殊勝，有些不殊勝；或是依著小乘的見地而認定大乘非佛所說；或是顯乘毀犯密乘、密乘認為顯乘也不是這麼重要等，諸如此類，都屬謗法業。此種謗法業，才是最重的。

智者於此，當努力斷滅，但於前所說，能生決定者，自能滅除謗法惡行，此於決定，若多讀諦品法華即能獲得其謗法餘門，更可於集一切研竅經中求之
對於謗法惡業，清楚之後，應努力不犯。道燈論當中所說的要點，須當理解而生決定，便能去除隨便評論好壞，不會有因為分別而造下惡業。對於謗法相關的經論，可以參考諦者品，或是法華經，也可以參考集一切研竅經，所以依著這三部經，對於相關謗法行為，便能有一番瞭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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